
信用卡会员评级规则

会员评定对象

农业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（商务卡、准贷记卡除外）。

会员对照表

等级 成长值门槛 交易门槛 说明

大众 0 - -

黄金 10 - 激活首刷可获 10 个成长值且永久有效

铂金 20 - 近三个自然月内需累计 20 成长值

翡翠 80
计积分消费满

6千元人民币

近三个自然月内需累计 80 成长值且计积

分消费额满 6千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

钻石 300
计积分消费满

2万元人民币

近三个自然月内需累计 300成长值且计积

分消费额满 2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

皇冠 700
计积分消费满

6万元人民币

近三个自然月内需累计 700成长值且计积

分消费额满 6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

注：该新版会员等级评定规则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

施，10 月初会员等级仍按旧版规则评定。

一、成长值累计规则

成长值主要由两部分构成。一是“基础成长值”即持卡人在

指定周期内的信用卡交易情况，按照规则累计的成长值；二是“任

务成长值”即持卡人在指定周期内完成专属任务获得的成长值奖

励。上述两部分成长值之和为客户在指定周期内的累计成长值，

用于评定客户会员等级。

（一）基础成长值

我行将根据近 3 个自然月内持卡人名下农业银行信用卡（不



含商务卡、准贷记卡）下计积分消费金额、分期交易金额分别累

计成长值。

1.成长值累计规则如下：

消费：计积分消费金额每 1 万元人民币=30 成长值（入账币

种为外币的以我行系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）。

分期：分期本金每 1 万元人民币=40 成长值。

消费和分期金额不足 1 万元的按比例计算对应成长值，例如

计积分消费额为 8000元人民币，则对应可获得成长值为 24。【30*

（8000/10000）】

2.消费交易于入账后 7 个工作日内累计成长值，分期交易于

分期业务办理成功（以我行系统记录为准）后 7 个工作日内累计

成长值。其中，乐分易、家装分期、汽车分期、车牌分期等专项

分期，在办理分期交易时已经累计成长值，其消费交易将不再重

复累计成长值。附属卡交易一并计入主卡持卡人的交易统计。

3.如持卡人撤销已累计成长值的交易或发生退货，农业银行

有权根据指定周期内持卡人累计撤销和退货的交易金额扣减已

累计的成长值。

4.累计的成长值将向上取整，例如客户累计成长值为 24.1

分，则按 25 分进行计算。

（二）任务成长值

会员任务按季度更新。在一个季度内，持卡人完成我行系统

页面展示的带有成长值奖励的专属任务，即可获得该任务对应的

成长值。

1.持卡人在每季度内的任务、每个任务对应的成长值奖励以



我行页面展示及系统记录为准。

2.持卡人在每季度内，每个任务的成长值奖励仅可享受一

次。

3.完成任务获得的成长值将会在持卡人完成任务后的 7 个

工作日内显示并纳入客户的累计成长值中。

4、任务成长值按季清零。

二、专属任务

1.无需报名，持卡人仅需在每季度内完成任务即可解锁对应

奖励（奖励内容以页面实际为准，成长值奖励自动计入客户累计

成长值，其余奖励需客户主动领取）。

2.在一个季度内，当持卡人完成的专属任务数量累计达到 3

个、6 个、9 个时，可在专属任务板块开启任务宝箱，领取额外

任务达标奖励，每个宝箱仅可开启一次。宝箱奖励内容以实际配

置为准，客户可点击宝箱板块右侧“？”按钮查看各宝箱奖励，

使用规则以领券页面实际显示为准。

3.在一个季度内，若持卡人等级发生变化，则等级变化前完

成的任务也将纳入宝箱达标的数量统计中。例，客户小王在 10

月初等级为铂金，10 月内完成 2 个铂金专属任务，11 月初经评

定升级为翡翠，则其 11 月完成 1 个翡翠专属任务即可开启页面

上 3 个任务完成的对应宝箱。

4.持卡人在任务完成后，发生取消全部或部分该任务对应的

交易，导致未达任务达标要求的，视为未完成任务，若该任务奖

励已发放，则我行有权扣回。

三、会员评定周期



会员等级评定采用“月升季降”的方式，即每季度初按照客

户上季度的累计成长值和交易情况评定初始等级（以下简称初始

等级）；季度内，还将根据客户当前成长值和交易情况，按月判

断客户是否满足升级门槛，若满足则升为更高等级，若不满足则

维持原等级不变，直至下季度初。

1.此处初始会员等级评定提及的“季度”指自然季度，即

1-3 月为一季度、4-6 月为二季度、7-9 月为三季度、10-12 月为

四季度。

2.我行会员专区会员卡页面显示客户当前累计的成长值和

计积分消费情况，当前累计值根据客户过去两个月和本月的交易

情况按前述规则计算，客户可点击“i”进入会员明细页面，查

询当前统计日期和月累计明细。

3.季度内，根据持卡人在我行会员专区页面显示的当前成长

值和计积分消费判断是否满足升级条件，若满足升级门槛，即可

于满足条件后的次月直接升级（大众等级除外）。

4.大众等级持卡人可于完成激活首刷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升

至黄金等级。

5.等级变更一般在月初的 3 个工作日内（遇节假日顺延）更

新完毕。

6.等级评定完成后至等级更新前，持卡人可享受所在等级的

会员权益。

举例：7-9 月为一个会员评定周期，客户小李在 4 月 1 日-6

月 30 日期间累计成长值为 40（含激活首刷永久获得的 10 成长

值，下同），故 7 月初小李评定的初始等级为铂金等级；8 月初



测算小李 5 月 1 日-7 月 31 日期间累计成长值为 80、计积分消费

为 1 万元，重新评定小李升级为翡翠等级；9 月初测算小李 6 月

1 日-8 月 31 日期间累计成长值为 75、计积分消费为 5 千元，未

达到翡翠门槛，但由于会员季度内不降级的原则，9 月小李仍为

翡翠等级。10-12 月为新一个会员评定周期，每月的等级评定方

式参照前述规则进行。

四、细则

1.上述计积分消费的详细规则以我行官网“信用卡-积分换

礼-信用卡贴士-积分规则”公示为准。

2.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情况，将不可参与等级评定。包括但

不限于：进行虚假交易或者违法交易、存在套现等不规范用卡行

为、名下任一卡片出现 30 天及以上逾期、冻结、止付、注销等

不正常状态,违反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》、《中国农

业银行金穗信用卡领用合约（个人卡）》及其他相关规定。

3.如发现持卡人享受各等级权益后有经销、转卖等牟利行为

的交易，或利用技术等手段作弊进入更高等级的（如以反复撤销

或退货的方式累计消费或成长值的），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

将有权追回持卡人已获取的权益，并取消持卡人继续参与等级评

定。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保留撤销权益的权利。

4.如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灾

害事件、遭受严重网络攻击或因系统升级、故障等原因要暂停奖

励更新、配置、发放等的），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依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张免责。

5.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有权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



解释、修改、变更本评级规则及条款，并于中国农业银行相关渠

道公告后生效，敬请持卡人留意。


